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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域域名名注注册册服服务务合合同同  

甲方：                                     

乙方：    上海摩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并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就甲方购买并使用域名注册机构提供的域名服务，达成如

下协议并遵守： 

第一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1 甲方对以其名义注册成功的域名拥有 Internet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包括但不限于 ICANN下任意一个国际域名注册机

构和/或 CNNIC，下同）赋予的相应的所有权。 

1-2 甲方可以在域名注册成功之后的任何时候，将域名保留在乙方的域名服务器或者转移到其他甲方指定的域名服务器

上。 

1-3 甲方一旦申请域名注册即意味着甲方承诺遵守域名注册管理机构现行的及今后修正的对域名注册和争议解决的政

策、办法、规定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1-4 甲方保证申请注册的域名，没有侵犯乙方或者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利包括但限于他人的名称权、商标权和域名权利。

如果该申请注册的域名侵犯了乙方或者任何第三方的权利，由甲方承担一切责任。甲方承诺承担此次域名注册全过程产

生的权利和义务及违反本条款规定产生的后果。 

1-5 甲方认识到域名注册申请的成功与否是由申请本身及申请时间等因素决定的，乙方仅以代理身份代为办理有关手续，

注册或续费域名 期  限（年） 费   用（元） 

   

   

   

   

   

   

   

   

   

   

   

   

   

合  计：                （小写）                          （大写） 

域名所有者信息申请表（*为必须填写）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所在省份*  

所在城市*  

通信地址(中文)*  

通信地址(英文)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备注：上述期限从注册之日起算；部分域名需要提供当地公司证明的，不填写则认为甲方委托乙方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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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域名能否成功注册不提供任何担保。在未与乙方核实之前，甲方不得对外声称自己是该申请域名的所有者，也不得断

定域名注册成功或者注册不成功。甲方在递交域名注册申请后应主动到国际域名注册/管理机构网站上的 Whois国际域名

查询数据库查询该域名的法律状态。 

1-6 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授权委托书，向域名管理机构/乙方提供有关信息并为乙方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 

1-7 甲方应按时足额向乙方缴纳所需的全部费用。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足额交费或者提供规定的合格的域名申请注

册资料，将被视为自动放弃所注册域名，甲方应承担全部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被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取消该域名的注册）。 

1-8 甲方充分认识到乙方的服务期限，如甲方希望在服务期限届满后继续拥有域名所有权及乙方的相关服务，甲方应在

服务期限届满之前至少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续费并保证乙方在收到其书面通知之前收到甲方按照乙方所公布的收

费标准提交的续费款项；甲方未按照上述进行的，乙方将视为甲方不委托乙方续费并在服务期限届满之日停止服务。 

1-9 甲方同意乙方没有义务审查甲方拟申请注册的域名是否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乙方也没有义务审查他人拟申请注册

的域名是否侵犯甲方的在先权利。发生上述情形，均与乙方无关。若有任何第三方对甲方注册的域名主张权利，由甲方

与相关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或者通过法律或其他途径解决。甲方保证使乙方不涉入任何上述争议并且不会因此而受到任

何损害，否则甲方应弥补乙方遭受的所有损失。 

1-10 甲方在利用所注册的域名进行信息传播和自我服务时，应严格遵守《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信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

理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文化管理

暂行规定》和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任何法律法规禁止的有害信息。甲方

对其经营行为和发布的信息违反上述规定而引起的任何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1-11 甲方充分认识到乙方所赠送的服务为乙方的一次性额外优惠，并不得对赠送的服务提出任何异议。甲方使用所赠送

的服务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社会公共道德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行业规范，乙方有权根据自己谨慎的判

断决定甲方对赠送服务的使用行为是否对上述构成违反并决定是否继续向甲方提供该赠送服务。所有赠送服务的内容均

以本协议有效期为期限，但合同中有明确期限规定的除外。 

第二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2-1 乙方为甲方办理域名注册的申请注册手续，提交规定的文件并代甲方缴纳有关费用。乙方不以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

方式担保甲方申请注册的域名能够成功注册。 

2-2 乙方提交甲方委托的域名注册申请以当时在域名管理机构的域名数据库中的注册情况和查询结果为基础，但查询时

没有冲突并不表明该域名一定能够注册成功。 

2-3 乙方可以把甲方信息录入可被公众查询的数据库和出版物中。 

2-4 甲方超过 1-8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提交书面续费通知或乙方在上述期限之后收到甲方提交的款项的，乙方仍可按照甲

方的要求向注册管理机构提交，双方认可此种情况属于乙方为甲方注册新域名，双方同意按照本条款对于域名注册的相

关规定执行。 

2-5 乙方保证能给甲方域名使用权，乙方帮助甲方进行域名解析（部分国家的域名解析需要收费）。如果甲方要求过户或

需要管理控制面板，乙方按照域名管理机构所在地的相关手续和收费费用来办理（www.omooo.net 上在线注册的域名可

以免费提供控制面板）。 

第三条 服务的解除、终止及违约责任 

3-1 在有效服务期限内，如果甲方将域名转移到除乙方以外的其他域名服务器，乙方的服务义务即告终止。 

3-2 在有效服务期结束后，双方愿意继续合作的，双方同意按照届时有效的新的价格和条款另行商议合作事宜。 

3-3 如果甲方所需域名未能注册成功，乙方将收取的该域名的相应费用退还甲方，乙方无须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3-4 甲方充分理解因乙方的网络故障、服务器故障而造成的延误或者给甲方带来的损失均不应由乙方承担责任。 

第四条 争议解决 

4-1 因本服务条款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当事人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4-2 本服务条款适用有关域名管理机构（包括但不限于 ICANN、Verisign等）的域名管理办法、政策和争议解决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述机构的网站 www.icann.org; www.internic.com; www.verisign.org等。 

4-3 若发生任何第三人注册的域名与甲方的在先权利发生冲突的，或者发生“抢注甲方域名”的，由甲方与该第三方自

行协商解决、通过法律或者其他途径解决。乙方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4-4 若发生甲方拟注册的域名与他人的在先权利发生冲突的，或者发生“抢注他人域名”的，由甲方与该第三方自行协

http://www.omooo.net
http://www.icann.org;
http://www.internic.com;
http://www.verisig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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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解决、通过法律或者其他途径解决。乙方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4-5 甲方理解并同意若因 乙方重大过错导致甲方申请、注册的域名丢失、被注销的，乙方的责任上限为该甲方当年向乙

方交纳的域名年度运行管理费。而且，乙方不应对甲方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损失、商机的消失、利润的损失、侵权、其他

无形损失及基于甲方与他人签署的合同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 

4-4 甲方理解并同意若因乙方重大过错导致甲方申请、注册的域名丢失、被注销的，乙方的责任上限为该域名费用的五

倍。而且，乙方不应对甲方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损失、商机的消失、利润的损失、侵权、其他无形损失及基于甲方与他人

签署的合同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乙方也不承担由于以下（并且不限于以下）事项引起的任何和全部的损失和责任：

（1）由于技术问题造成的损失或责任；（2）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或责任；（3）由于未被授权者使用或误用甲方的帐

号引起的损失或责任；（4）由于甲方原因导致的损失或责任，包括未能按时缴纳域名年度运行管理费；（5）由于适用争

议解决办法而引起的损失或责任。 

第五条 免责条款 

以下（并且不限于以下）原因导致的结果，乙方不承担任何的损失和责任： 

5-1 甲方在填写域名注册申请表时，域名被其他人抢注； 

5-2 由于电信线路和设备问题造成甲方的域名被别人抢注（www.omooo.net在线注册时适用）； 

5-3 甲方须填写详细的信息，由于信息不详而造成甲方域名被他人抢注； 

5-4 甲方须填写正确的信息，由于信息不正确可能引起所有权纠纷和使用问题； 

5-5 甲方未严格按照提示填写申请表，或者由于填写不规范造成注册延误或被他人抢注； 

5-6 甲方未严格按照规定的期限递交域名注册材料的； 

5-7 由于域名注册管理机构的系统故障或操作失误导致注册失败或延误； 

5-8 由于乙方无法预测或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甲方域名注册不成功； 

5-9 由于技术问题造成的损失或责任； 

5-10 由于未被授权者使用或误用甲方的帐号引起的损失或责任； 

5-11 由于甲方原因导致的损失或责任，包括（不仅包括）未能按时缴纳域名年度运行管理费； 

5-12 由于适用争议解决办法而引起的损失或责任； 

5-13 甲方同意鉴于互联网的特殊性，停电、通讯线路中断、他人蓄意破坏、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入侵或发作、电信部

门技术、政策、政府管制等及其他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和不可控制的不可抗力和事件影响网络正常运营等非

乙方原因给甲方或者第三方造成的损失不应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其他约定 

6-1 有关条款若被权威机关认定为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也不影响本条款的解释、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的有关

约定的效力。 

6-2 本服务条款的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有关域名管理机构的域名争议解决

办法/政策和计算机行业的规范。 

6-3 如果本服务条款任何规定根据适用的现行法律被确定为无效或无法实施，其他所有条款将继续有效。 

6-4 一方变更通知、通讯地址或其他联系方式，应自变更之日起及时将变更后的地址、联系方式通知另一方，否则变更

方应对此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甲方同意，乙方的有关通知只需在乙方有关网页上发布即视为送达甲方。 

6-5 对条款的理解与解释应依据条款目的和文本原义及业界通行的理解和惯例进行，标题不应影响条款的解释。 

6-6 有关条款或者约定若与双方以前签署的有关条款或者乙方的有关陈述不一致或者相抵触的，以本服务条款为准。 

6-7 在有效服务期内，因乙方上市、被收购、与第三方合并、名称变更等事由，甲方同意乙方可以将其权利和/或义务转

让给相应的乙方权利/义务的承受者。 

甲方名称：                                              乙方名称：上海摩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 

帐    号：                                              帐    号：1001247209124808137 

电    话：                                              电    话：021-51875581 

传    真：                                              传    真：021-51875581-8008   

电子邮件：                                              技术支持：kefu@omooo.com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http://www.omooo.net
mailto:kefu@omooo.com

